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七大領域八大學科 

同年段學期成績共同分項比例與一致的評分標準 
＊ 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府法三字 

   第 09202875400號)第十條 學習領域評量分為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並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 定期評量，每學期至多三次為原則；由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擬定評量方式、實施日期及

次數，送教務處彙辦，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於每學期初公布之。 

二、 平時評量之次數及時間，由教師審酌教學需求自訂之；其方式由教師依據學生日常表現

訂定。 

三、 定期評量成績與平時評量成績各占學期成績百分之五十。 

四、 七大學習領域之學期總平均成績，為各學習領域之學期成績乘以各該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所得總和再以每週學習領域總節數除之。 

國文 

        項目 

科別 
段考 小考 作業 學習態度 

國文 50％ 20 ％ 15 ％ 15 ％ 

 
 
 
 
 

＊學習態度以 80分為基準。 

英語 

        項目 

科別 
段考 小考 作業 學習態度 

英語 50％ 20 ％ 20 ％ 10 ％ 

 

 

 

 

＊除小考外，各項評量項度基本分為 80分，其他依表現內容酌情增減分數。 

數學 

        項目 

科別 
段考 小考 作業 學習態度 

數學 50％ 20 ％ 20 ％ 10 ％ 

 

 

 

 

社會 

        項目 

科別 
段考 小考 作業 學習態度 

社會 50％ 20 ％ 20 ％ 10 ％ 

 

 

 

 

＊作業、學習態度以 80分為基準。 

 

 自然 

 

 

 

    項目 

科別 
段考 小考 作業 學習態度 技能 

生物 50％ 15％ 20％ 15％ -- 

理化 50％ 30％ 5％ 10％ 5％ 

地科 50％ 30％ 10％ 10％ -- 

 

 

 

 

 

 

＊除小考外，各項評量項度基本分為 80分，其他依表現內容酌情增減分數。 



 

 

生活

科技 

    項目 

科別 
定期評量(作品) 作業單 上課表現 

生科 50％ 25％ 25％ 

    項目 

科別 

定期評量

(作業) 

日常表現 

學習態度 上課秩序 座位整潔 

電腦 50％ 30％ 10％ 10％ 

 

 

 

 

 

 

 

 

＊除小考外，各項評量項度基本分為 80分，其他依表現內容酌情增減分數。 

藝文 

    項目 

科別 
作品與考試成績 平時成績 

美術 
2-3次單元作業 1次筆試 課堂表現 學習態度 

35-40％ 10-15％ 25％ 25％ 

音樂 

2-3次考試、1次筆試(全部考

試的平均為此項分數的得分) 

課堂表現(含秩序問 

答)、學習單 
用具攜帶情況 

50％ 20％ 30％ 

表演藝術 
小組作品呈現 期末筆試 

上課學習態度及 

表現 
隨堂作業 

25％ 25％ 30％ 20％ 

＊美術科基本分數以 80分為基準，表演藝術為 80分，音樂為 90分。 

健體 

    項目 

科別 
定期評量 平時成績 

體育 

技能 

(按照本校運

動技能評量

表實施。) 

認知 

體育、運動常

識、規則、裁

判評量。 

情意 

上課學習態度、參

與 度 、 運 動 精

神…… 

認知 

小組作業、學習

單、報告、心

得、紙筆….. 

40％ 10％ 40％ 10％ 

    項目 

科別 
段考 

上課學習發展（參

與度、秩序、整

潔……） 

小考、作業、操

作…… 

健康 50％ 25％ 25％ 

 

綜合 

    項目 

科別 
段考 平時 

綜合 
30％ 20％ 30％ 20％ 

個人成績 小組成績 個人成績 小組成績 

＊每次作業基本成績以 80分為基準。 


